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4年第二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

姓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53号

中山市港口镇泽进食品店经
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

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泽进食品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进口的

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
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
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
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

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
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
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

2744.8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2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78号

中山市港口镇兰茜咖啡馆经
营的食品标签未按食品安全

标准标明事项案
中山市港口镇兰茜咖啡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

（九）项“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
当标明下列事项：（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

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

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没收违法所得 12.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84号
中山市港口镇兴菊百货店经

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兴菊百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25.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4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05号

中山市港口镇芷妤烧烤用品
店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芷妤烧烤用品
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
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
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免予行政处罚 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5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30号
中山市港口镇胖兄瘦弟美食
店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胖兄瘦弟美食
店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6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31号

中山市港口镇小秦面馆超范
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小秦面馆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7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32号

中山市呷鸭餐饮店超范围经
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呷鸭餐饮店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8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33号
中山市港口镇国英水果店经

营腐败变质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国英水果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
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
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免予行政处罚 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9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121号

中山市港口镇珍梅副食店经
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珍梅副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 1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0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122号

中山市港口镇天天喜客多百
货商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

案

中山市港口镇天天喜客多百
货商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03.9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1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27号
中山市港口镇龙之缘电子商
行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龙之缘电子商
行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2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29号
中山市港口镇虾霸餐饮店超

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虾霸餐饮店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137号

中山市鹏实生鲜食品商行经
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无中
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案

中山市鹏实生鲜食品商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 203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4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138号

中山市盈华百货有限公司经
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盈华百货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
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

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免予行政处罚 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5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139号

中山市港口镇腾辉副食店经
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腾辉副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 1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